
说明 1-1:

关于 2022 年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文登区无 2022年对下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



说明 1-2：

关于 2022 年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文登区无 2022年安排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预

算。



说明 1-3：

关于 2022 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文登区无 2022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说明 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 2021 年执行及
2022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1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省财政厅核定威海市文登区 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1912700 万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149900 万

元（含转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额度 0 万元）。

二、2021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1 年全区共发行政府债券 361862 万元，其中：新增债

券 1499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211962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

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1841764.26 万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 号）等规定，2021 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

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22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2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入 196442 万元。其中，发行



再融资债券收入 196442 万元。预计全区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196442 万元。其中，到期债务还本支出 196442 万元。按照上

述安排，以 2021 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 2022

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 2022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2

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1841764.26 万元。此外，2022 年全

区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65703.02 万元。

四、2022 年区本级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2 年区本级债务收入 196442 万元。其中，发行再

融资债券收入 196442 万元。预计区本级政府债务支出 196442

万元。按照上述安排后，预计 2022 年底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841764 万元。此外，2022 年区本级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65703 万元。



说明 3：

2022 年文登区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2年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1146.58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13.4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 129.19

万元，比上年减少 24.8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702.32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02.32万元），比上年减少23.68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321.07

万元，比上年减少 64.93万元。



说明 4：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估，成效尤其显著。今年以来，区

财政局将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与强化绩效意识紧密结合起来，对

申请 2022年部门预算的新增项目，全部要求做事前绩效评估，

由财政部门逐一审核，提出审核建议，并作为预算会研究的重

要依据，有效提升了预算编制质量。

二是严格把关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大幅提升。利用预算单

位在预算一体化系统，对申报的 2022年项目绩效目标进行逐

一审核，共审核绩效目标 754个，退回修改 499个项目，退回

率 66.18%，进一步提升了绩效目标设置质量。

三是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全面强化结果应用。先后深入

16个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对我区 2017年-2021年 12类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年度分层级分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项目总体评价得分 83分，评价等级为“良”。期间，分别从决

策、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对全区总体执行开展情况建立

指标评价体系进行全面评价，从过程、产出、效果三个方面对

各社区、乡镇的具体执行情况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进行逐一评

价，共发现 4大类 20多项问题，并及时反馈给被评价单位，



限期挂单督促其整改落实。

二、主要成效

一是绩效理念进一步强化。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多环节

的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绩效理念深入贯彻到部门（单位）

具体预算执行中，区直部门的绩效理念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是绩效评价的“绩效”进一步提升。通过利用“威海市文

登区财政局绩效管理事项交办单”，以 2021 年度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项目为对象，从采购文件入手，参与起草采购文件和评

分标准等细节，逐步建立起“个性化、闭环式、全应用” 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监管体系，更加有效地提升绩效评价质量。

三是对第三方监管进一步到位。通过建立健全《第三方评

价业务质量考评验收指标体系》，对第三方机构从业能力、执

行水平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管，便于从严从实督促第三方机构专

注于服务质量，走实效之路，有效提升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质量。



其他需要公开事项 1：

2022 年文登区预算调整报告

文登区暂无区级预算调整报告。



其他需要公开事项 2：

2022 年文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上级下达我

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情况，结合我区工作实际，

经研究，提出 2022 年财政衔接资金分配意见如下。

一、资金总量

2022 年各级共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7562.7 万元，其中：上

级资金 5732.7万元（包括中央资金 2000万元、省级资金 1349.7

万元、市级资金 2383 万元），区级资金 1830 万元。

（一）中央衔接资金 2000 万元，全部用于衔接推进区建

设；

（二）省级衔接资金 1349.7 万元，其中：衔接推进区建

设资金 750 万元、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14.7 万元、乡村公益性

岗位资金 63 万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任

务资金 272 万元、绩效奖励资金 250 万元；

（三）市级衔接资金 2383 万元，其中：衔接推进区建设

资金 1000 万元、第一书记帮扶村资金 1025 万元、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任务资金 358 万元；



（四）区级衔接资金 1830 万元，其中：衔接推进区建设

资金 1000 万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

830 万元。

二、使用原则

除衔接推进区建设资金、雨露计划补助资金、乡村公益性

岗位资金、第一书记帮扶村资金等明确使用用途，其他资金统

称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任务资金，由区级

自由支配，围绕工作任务、短板弱项，根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和监管意见，提出具体使用用途和方向。

三、分配意见

（一）衔接推进区建设资金 4750 万元，其中：中央衔接

资金 2000 万元、省级衔接资金 750 万元、市级衔接资金 1000

万元、区级衔接资金 1000 万元。

（二）第一书记帮扶村资金 1985 万元，其中，市派第一

书记 41 个村，每村 25 万元，共 1025 万元，全部为市级衔接

资金；区派第一书记 96 个村，每村 10 万元，共 960 万元，其

中，省级衔接资金 500 万元、市级衔接资金 323 万元、区级衔

接资金 137 万元。

（三）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11.1 万元，全部为省级衔接资

金。

（四）乡村公益性岗位资金 66 万元，全部为省级衔接资



金。

（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675 万元，全部为区级衔接

资金。

（六）脱贫劳动力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资金 6000 元，

全部为省级衔接资金。

（七）项目管理费 75 万元，其中：省级衔接资金 22 万元、

市级衔接资金 35 万元、区级衔接资金 18 万元。



2022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名称

指标文件

金额 扶贫资金政策、制度、办法等文件

分配情况

上级文号 本级文号 金额 下达部门

1
中央级 衔接推进区

建设资金

威财农整

[2022]1 号

威文财农整

[2022]7 号
200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2000 区乡村振兴局

2
省级 衔接推进区建

设资金

威财农整

[2022]12 号

威文财农整

[2022]8 号
75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750 区乡村振兴局

3
市级 衔接推进区建

设资金

威财预

[2022]17 号

威文财预指

[2022]15 号
100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1000 区乡村振兴局



序号 资金名称

指标文件

金额 扶贫资金政策、制度、办法等文件

分配情况

上级文号 本级文号 金额 下达部门

4
区级 衔接推进区建

设资金

威文财预指

[2022]8 号
100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1000 区乡村振兴局

5
省级 第一书记帮扶

村资金

威财农整

[2022]12 号

威文财农整

[2022]8 号
52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522 区乡村振兴局

6
市级 第一书记帮扶

村资金

威财预

[2022]17 号

威文财预指

[2022]15 号
138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1383 区乡村振兴局

7
区级 第一书记帮扶

村资金

威文财预指

[2022]8 号
8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80 区乡村振兴局



序号 资金名称

指标文件

金额 扶贫资金政策、制度、办法等文件

分配情况

上级文号 本级文号 金额 下达部门

8
省级 雨露计划补

助资金

威财农整

[2022]12 号

威文财农整

[2022]8 号
77.7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11.1 区乡村振兴局

9
省级 乡村公益性

岗位资金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66 区乡村振兴局

10

省级 脱贫劳动力跨

省就业一次性交通

补助资金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0.6 区乡村振兴局

11
区级 村级公益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威文财预指

[2022]8 号
67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675 区乡村振兴局



序号 资金名称
指标文件

金额 扶贫资金政策、制度、办法等文件
分配情况

上级文号 本级文号 金额 下达部门

12 区级 项目管理费 7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关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衣[2022]14 号）、《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

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民族宗教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乡振字〔2022〕3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威乡振发[2022]3 号）

75 区乡村振兴局

合 计 7562.70 7562.70


